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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山衡顺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

鉴于： 

 1. 各合伙人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签订《霍山衡顺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协议》； 

 2. 霍山衡顺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衡顺投资”或“合伙企业”）

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与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应流股份”）签订

《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》，拟认购应流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。 

 3. 根据上述情况，各合伙人经友好协商，就《合伙协议》未尽事宜达成本补

充协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 合伙人基本情况 

衡顺投资共计有 44 名合伙人，其中包括 1 名普通合伙人和 43 名有限合伙人，

衡顺投资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
合伙人姓名/名

称 
合伙人性质 

认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出资比例(%) 

与应流股份的 

关系 

1 
霍山衡兴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 
普通合伙人 1.000 0.0143 -- 

2 姜文凤 有限合伙人 46.206 0.6602 在职员工 

3 葛灵敏 有限合伙人 94.979 1.3571 在职员工 

4 杜应宏 有限合伙人 94.979 1.3571 在职员工 

5 黄保麟 有限合伙人 94.979 1.3571 在职员工 

6 范晓琼 有限合伙人 30.804 0.4401 在职员工 

7 杜习然 有限合伙人 94.979 1.3571 在职员工 

8 叶玉军 有限合伙人 662.286 9.4631 在职员工 

9 储著如 有限合伙人 71.876 1.0270 在职员工 

10 王  丽 有限合伙人 71.876 1.0270 在职员工 

11 陈昌明 有限合伙人 71.876 1.0270 在职员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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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合伙人姓名/名

称 
合伙人性质 

认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出资比例(%) 

与应流股份的 

关系 

12 项希兰 有限合伙人 94.979 1.3571 在职员工 

13 许  屏 有限合伙人 189.958 2.7142 

在职员工、发

行人董事会秘

书林欣的胞姐 

14 马  丽 有限合伙人 675.121 9.6465 在职员工 

15 杨  峰 有限合伙人 28.237 0.4035 在职员工 

16 孟  燕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17 郑  谊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18 杨  辉 有限合伙人 444.091 6.3454 在职员工 

19 倪县生 有限合伙人 477.462 6.8222 在职员工 

20 吴成军 有限合伙人 56.474 0.8069 在职员工 

21 荣  超 有限合伙人 23.103 0.3301 在职员工 

22 汪  军 有限合伙人 243.865 3.4845 在职员工 

23 吴雄鹰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24 邓  锐 有限合伙人 94.979 1.3571 在职员工 

25 李  方 有限合伙人 17.969 0.2567 在职员工 

26 匡少宝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27 苏华全 有限合伙人 46.206 0.6602 在职员工 

28 李  辉 有限合伙人 189.958 2.7142 在职员工 

29 王  俊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30 姚  静 有限合伙人 189.958 2.7142 在职员工 

31 杜习松 有限合伙人 287.504 4.1080 在职员工 

32 王汉中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33 陈  都 有限合伙人 161.721 2.3107 在职员工 

34 钟文军 有限合伙人 189.958 2.7142 在职员工 

35 马志安 有限合伙人 105.247 1.5038 在职员工 

36 俞良军 有限合伙人 143.752 2.0540 在职员工 

37 陶  飞 有限合伙人 46.206 0.6602 在职员工 

38 孙成维 有限合伙人 189.958 2.7142 在职员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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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合伙人姓名/名

称 
合伙人性质 

认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出资比例(%) 

与应流股份的 

关系 

39 张  涛 有限合伙人 189.958 2.7142 在职员工 

40 吴  娇 有限合伙人 120.649 1.7239 在职员工 

41 孙义玲 有限合伙人 118.082 1.6872 在职员工 

42 杜  培 有限合伙人 46.206 0.6602 在职员工 

43 储召玉 有限合伙人 382.483 5.4651 在职员工 

44 刘佳河 有限合伙人 46.206 0.6602 在职员工 

合计  6,998.642 100 -- 

第二条  合伙人已通过现金认购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，有足够财力履行出资义

务，相关认购资金系本人/本企业的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，资金来源合法，

不存在通过与应流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况。 

第三条  与应流股份存在关联关系的合伙人承诺遵守短线交易、内幕交易和高管

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

条等有关法规和应流股份章程的规定，在与应流股份有关联关系的合伙人履行重

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、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，将该等合伙人与合伙企业认定为

一致行动人，将该等合伙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与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

数量合并计算；普通合伙人承诺履行提醒、督促相关有限合伙人履行上述义务的

义务。 

第四条  本补充协议为《合伙协议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《合伙协议》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第五条  《合伙协议》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。 

第六条  本补充协议经各合伙人签字后生效。 

第七条  本补充协议一式 47 份，所有合伙人各执一份，其余由衡顺投资保管或

报有关主管部门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本补充协议签署页）



 



 



  


